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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对市六届人大七次会议第34号代表建议续办意见的函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六届人大七次会议期间，覃海妮（等）代表提出的关于规划建设一般固体废物填埋场以推动桂平新材料产业园快速发展的建议，经研究，现提出续办意见如下：

我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产业转型升级攻坚工作部署，切实做好我市重大项目的服务保障工作。

2025年7月，桂平市自然资源局启动了桂平市150万立方米Ⅱ类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项目选址工作，经过实地考察对比分析，选址三远离村庄，地形地势更符合要求，建设投资估算最低；11月发布选址方案公告征求公众意见；12月发函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经修改完善最终形成《贵港市桂平市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第二次调整）》（以下简称《调整方案》），并经桂平市人民政府同意上报我局审查。《调整方案》将桂平市150万立方米Ⅱ类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项目纳入城镇开发边界范围。项目选址于桂平市马皮乡，桂平新材料产业园西侧，总用地面积15.09公顷，设计总库容150万立方米，设计填埋高度约40米。项目主要服务于桂平市工业固体废物的安全处置，其核心功能包括：安全处置历史遗留锰渣，处置贵港市造纸产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白泥等工业固废；同时兼顾消纳桂平新材料产业园及周边区域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桂平市150万立方米II类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项目作为造纸产业不可或缺的固废处理处置设施，是保障产业园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齐全”并满足规划环评要求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保障规划目标实现、防范环境风险的关键性、派生性环保基础设施。为切实做好纸业重大项目的服务保障工作，我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迅速推进该《调整方案》审查，高效高质完成项目用地规划保障。2025年12月29日，完成《调整方案》审查并将成果 上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2026年2月，《调整方案》已经通过自治区自然厅审查，桂平市150万立方米II类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项目拟用地已在“一张图”上更新。
目前按程序开展项目用地预审和报批工作。我局将继续全力指导桂平市自然资源局做好项目要素保障服务工作。

专此函达。

贵港市自然资源局

202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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